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中秋、国庆期间燃气安全检查的通知

南建设〔2015〕179号                


各镇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处、西樵镇市政管理处，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生产督查的紧急通知》（佛安办〔2015〕136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重点做好危险化学品等安全生产检查和督查的通知》（佛安办〔2015〕152号）、《佛山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关于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进一步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安明电〔2015〕45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关于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进一步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管〔2015〕143号）、《南海区安委办关于印发〈南海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15〕132号）等上级各部门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营造一个祥和平安的节日氛围，进一步加强我区燃气安全生产工作，确保燃气安全形势稳定，我局决定开展2015年中秋、国庆节前燃气安全大检查。同时，各镇（街道）市政管理部门也应联合安监、质监、消防、城管、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展本辖区内联合大检查，加大国庆期间安全巡查力度，加强燃气安全事故防范，确保燃气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一、检查时间
2015年9月23日至9月25日。
二、区联合检查组人员组成
领队：区住建局
检查组成员：区消防大队2人、区质监局2人、区城管局2人、区安监局2人、区气象局2人、燃气专家4人。
三、检查范围
全区燃气生产和经营企业，包括管道燃气，瓶装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充装站、供应网点，液化天然气储配站，汽车加气站，餐饮场所，油气管线等。
四、相关要求
（一）请各部门将检查人员名单于9月21日报送至我局（报名回执详见附件）。
（二）请各检查组人员9月23日上午9时到区住建局大院集中。
（三）请各部门检查人员带齐相关执法证件、执法文书和相机。

附件：各单位检查人员报名回执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9月16日 
 

各单位检查人员报名回执 

单位：                 联络人：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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